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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食药监函〔2016〕108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30号提案答复的函

中国民主建国会陕西省委员会：

您提出的《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建议》（第30号）议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我省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注，对您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参政议政意识，我们深表敬意。您在提案中提出的《加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建议》，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今后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认真履行流通环节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职责，努力改善食用农产品经营环节质量安全环境，确保全省人民群众吃上放心的食用农产品。借此机会我们向您介绍一下我们目前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情况：

一、创新监管模式，研究监管政策

为了整合监管资源，使食用农产品监管更加科学和有效，我们在机构改革中，在省局专门成立了食用农产品流通监管处，按照以品种监管为主分段监管为辅的理念，深入基层积极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食用农产品在流通领域的基本特征，目前，我国对于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许多品种处于监管盲区。为了堵塞监管漏洞，我们在深入调研，监督检查，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2014年率先出台了《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指导意见》，2015年我们根据品种监管的特点和难点，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豆芽生产经营监管的指导意见》、《陕西省水产品经营质量安全监管的指导意见》、《陕西省生鲜肉经营质量安全监管的指导意见》和《大型批发市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经局务会审议通过的《陕西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正在与农业、水利、林业等相关部门对接，准备出台我省食用农产品全链条的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制度。
二、建立整治机制，确保责任落实

开展食用农产品专项整治是确保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手段。一是结合品种监管实际，针对风险品种、重要节点、重点区域制定了《食用农产品市场巡查制度》，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活禽和禽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和《关于发布预防贝类毒素中毒消费提示有关事宜的通知》等文件；二是联合农业、水利、工商、公安、海关等相关部门先后开展了生鲜肉专项整治、水产品专项整治、水产品督查、冷冻肉品专项整治和豆芽生产经营大检查。通过整治和检查，查处了一批销售未经检验检疫的冷冻肉、使用违禁化学品的豆芽菜、经销有毒有害食用农产品等违法行为，有力打击了违法违规的不法行为，形成了有效的震慑作用，进一步规范了食用农产品市场秩序。三是与农业部门进行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的对接，共建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力求全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管，让广大老百姓吃上放心的食用农产品。

三、主动查找风险隐患, 抓好日常监管

为进一步抓好日常监管，突出解决重点品种和高风险产品，我们主动查找风险隐患，变被动查处为主动预防，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产品质量安全。一是开展了食用农产品市场摸底排查工作，向食药总局报送了《陕西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工作报告》，达到了经营企业底数清、市场监管目标准，通过统计，建立了“一企一档”资料。二是认真落实飞行检查制度，按照“六不两直”原则，每月深入市、县批发和农贸市场进行飞行检查，通过实地暗查暗访、现场对风险较大的重点品种进行快速检测等方法进行检查，做到检查有记录，检测有登记，问题有处置、处理有报告，通过明查暗访，掌握了实情，摸清了底数，规范了市场秩序，有效震慑违法犯罪活动。三是根据农业部《关于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印发《关于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的通知》，配合农业部完成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例行监测工作，在2015年，我省水产品合格率由88%上升为98%，在国家食安办考核中名列前茅。并针对农业部通报的抽检结果，向省局起草了《关于农业部抽检我省流通环节水产品情况的报告》，并就如何抓好全省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通过这些活动，严格控制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四、开展技能培训，提升监管能力

为促进食用农产品日常监管，提升批发市场监管水平，确保全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我们一是积极组织了全省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能力业务培训，现场进行了快检操作、取样方法和检测方法培训，为市级食用农产品监管部门配发了设备和试剂，提高了系统快检能力和技术水平；二是组织了4期乡镇监管所长业务培训，就全省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日常监管和重点品种监管中遇到的突出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并答疑释惑，提高了基层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三是选派了业务骨干参加总局食品经营监管业务培训，有力地提升了监管干部的业务能力。通过培训，掌握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监测计划和食品安全管理基础理论，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提高了食用农产品监管人员能力和水平。
五、建立宣传机制，形成社会共治

我们在做好监管的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大力宣传食用农产品安全知识。在陕西广播电台、陕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设立食用农产品专题栏目，用对话的方式解答群众咨询；在政府门户网站、局域网站设立专门窗口，宣传食用农产品法律法规知识和安全知识；在《陕西日报》、《华商报》等媒体刊登食用农产品抽样结果，及时让广大群众掌握信息，自我防护。为了达到社会共治的目的，我们还向社会公布了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电话，经常性的请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食用农产品安全状况，以更好的促进我们的监管工作。通过宣传机制的建立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我省食用农产品的社会共治格局已基本形成，在整个的监管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六、总结监管经验，制定监管措施

目前，我国尚未对食用农产品监管专门立法，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专门针对食用农产品流通监管的规定还不健全，监管过程中仅仅是通过引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来进行执法，常常在具体的监管中会出现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难题。我们通过基层调研和总结、分析各项法律法规，目前，我们正着手起草《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建设意见》和《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用等级评价规则》，通过意见和规则的建立， 将进一步规范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标准，有力提升经营者的诚信意识和守法意识。为发挥食用农产品快速抽检的科学手段作用，我们已着手起草了《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规范》、《食用农产品抽检考核办法》等相关制度，利用快检设备具备的检测数据可无线上传的功能，正在建设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大数据平台。今年我省将把高性能快检设备配齐到各市县和乡镇监管部门，加大对大型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等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频次。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重点品种、重点区域的风险状况，掌握基层巡查、检测等日常监管情况。通过全省快速检测网络的建立，提升食用农产品的监管能力，提高执法检查的针对性和靶向性。

再次感谢您对我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希望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关心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继续予以监督和理解。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6年4月20日

（联系人：秦艳丽，电话：029-62288358）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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